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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
110年 度 台上大字第碎砟b號

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翁珮嫻

選任辯護人

隋智翔 男民國83年 6月 18日 生

身分證統一編號 :Hl2砟 6187吵 9

住桃園市中壢區新 中北路 22碎號

蘇煥智律師

張鴻翊律師

選任辯護人

謝凱倫 男民國85年 8月 12日 生

身分證統一編號 :Hl2砟 88630碎

住臺灣省嘉義市西區北榮街 10碎號

居桃 園市 中壢區中北路2段 437巷 50號

陳志箏律師

張百欣律師

謝厚浩 男民國8b年 5月 21日 生

身分證統一編號 :Al30200582

住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 1段 218號 2樓之2

選任辯護人 陳育延律師
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,本院刑事第

六庭 (原 第八庭 )裁定提案之法律爭議 (本 案ll0年度台上字第

碎碎6號 ,提 案裁定案號 :ll0年度台上大字第碎猝6號 ),本大法

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法院對於犯民國11上 年5月 猝 日修正公布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

12條 第2項 之罪 ,而 情節輕微之被告 ,於 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

釋文諭知之上年限期修法期間內 ,不 得依該號解釋意 旨減輕其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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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由

一 、本案基礎事實

上訴人即被告隋智翔 、謝凱倫 、謝厚浩共同犯意圖供製造毒

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 ,原 審認其等犯罪情節輕微 ,於 民國l0

9年猝月lb日 判決依 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 (下 稱釋字第

7杉0號解釋 )意 旨減輕其刑 。檢察官以原判決未待該號解釋
文諭知之1年 限期修法期間 (即 自l09年 3月 20日 解釋公布
之 日起1年 內)屆 至 ,逕依該號解釋意旨減輕其刑 ,違反權
力分立原則 ,有 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為由 ,提起上訴 。

二 、本案法律爭議

法院對於犯ll1年 5月 碎 日修正公布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
12條 第2項 (下稱系爭規定)之罪 ,而 情節輕微之被告 ,於

釋字第790號解釋文諭知之上年限期修法期間內 ,得 否依該

號解釋意旨減輕其刑 ?

三 、本人法庭之見解
(一 )司 法院大法官職 司解釋憲法及對法規範進行合憲性控制 ,

其所為之解釋 ,有 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。各機關處
理事項 ,應依解釋意旨為之 。「各級法院」作為國家機關 ,

應受大法官解釋之拘束 ,並應依解釋之意旨為裁判 。
(二 )釋字第790號解釋並未宣告系爭規定之罪之構成要件違憲

,只 是認為系爭規定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 ,未併為得減輕
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 ,於此範圍內 ,與 憲法罪刑相當
原則不符 ,有 違憲法第23條 比例原則 。且解釋文並無 「自本
解釋公布 日起失其效力」之諭知 。關於 「相關機關應 自本解
釋公布之 日起1年 內 ,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」部分 ,應係為
尊重立法形成 自由 (立 法院或可能於1年 內即修法 ,內 容或
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),基於法安定性及
法實效性之衡平考量 ,所採違憲 「定期失效」的宣告 。至解
釋文有關 「逾期未修正 ,其 情節輕微者 ,法院得依本解釋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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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減輕其法定刑至二分之一」部分 ,則 係為即時保障人身 自

由權 ,提 出過渡規範 ,具體指示法院於修法期限過後至立法

完成前 ,得於裁判 中對情節輕微之被告 ,減輕其法定刑至二

分之一 ,以 實現解釋的內容 。上開 「定期失效」的宣告及其

配套的過渡規範暨相關執行措方戶也之諭知 ,皆 有拘束各級法院

之效力 。

(三 )釋字第790號解釋文僅諭知限期修法期限過後至立法完成

前之期間內 ,法院就尚未確定之類似案件 (指 情節輕微之非

原 因案件 )得適用過渡規範 ,並未諭知於修法期限屆至前 ,

亦有過渡規範之適用 。再者 ,法 院將類似案件之審判程序延

至新法修正公布後或釋字第790號解釋公布之 日起1年後 ,

始子終結 ,較符合 已於 1l1年 1月 猝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

5砟條第1項 規定之立法價值取向 。況系爭規定於修法後 ,有

可能較適用過渡規範 ,對被告更為有利 。

(四 )從 而 ,法 院對於犯 系爭規定之罪 ,而 情節輕微之被告 ,於

釋字第790號解釋文諭知之1年 限期修法期間內 ,不 得依該

號解釋意 旨減輕其刑 。

中 華 民 國 1l1年 6月 22日
刑事人法庭審判長法 官 吳 燦

法 官 郭毓洲

法 官 林立華

法 官 徐 昌錦

法 官 段景榕

法 官 李英勇
．

法 官 李錦樑

法 官 林勤純

法 官 梁宏哲

法 官 何信慶

法 官 楊智勝

3



0l

02

03

0碎

本件正本證 明與原本無異

中 華 民 國 ll1年
書記官

b 月   22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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